
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濉溪县征集大学生入伍奖惩办法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濉溪县征集大学生入伍奖惩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1年 6月 3日

濉溪县征集大学生入伍奖惩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家军队相关规定和安徽省征兵领导小

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征兵工作的意见》（皖征〔2017〕

5号）、安徽省征兵办《关于做好 2021年大学毕业生征集工

作的通知》（皖征〔2021〕2 号）、安徽省征兵办《安徽省

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若干措施》（皖征〔2021〕15号）和淮

北市征兵办《研究征优措施专题会议纪要》（淮征〔2018〕

4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镇（园区）将征兵工作经费列入年度专项预

算管理，经费按照每征集 1 名应征青年入伍不低于 1500 元



标准，主要用于兵役登记、宣传发动、初检初考、体检保障、

走访、政治考核、役前训练、新兵回访和征兵工作奖补等费

用。

第三条 对辖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专本科大学生，

按照“本科毕业生、大专毕业生、本（专）科在校生、高校新

生”四个层面，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金 2万元、1.5万元、0.8

万元、0.6 万元，县财政保障，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列入年

度预算，负责发放，原则上不迟于次年 8月 1日前发放到位。

第四条 对辖区高中、中专学校每征集 1名大学生新生

入伍，给予征兵工作人员（高三毕业班级班主任）交通、通

信等一次性补助 500元，以当年在本辖区参加高考被全日制

大学录取，批准入伍的本班大学生新生数量为准，具体由县

征兵办和县教育局联合核验。

第五条 各镇（园区）每征集 1名大学毕业生从我县入

伍，给予征兵工作人员补助交通、通信、误餐等一次性经费

1000元；超额完成大学毕业生征集任务数的，每多征集一名

大学毕业生入伍按照 2000元标准给予奖励。

第六条 应征差旅费补助，对返乡应征的大学生参加征

兵体检、政考，按照每人 200元-500元的标准给予交通和食

宿费用补助。

第七条 2021年起，在我县批准入伍的大学生义务兵，

服义务兵期间统一为其父母购买医疗补充保险，列入各镇

（园区）征兵工作经费。



第八条 各镇（园区）及县直各部门、各单位招考协警、

城管辅助人员、治安联防队员等人员时，应当优先从我县入

伍且符合岗位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中选拔。

第九条 鼓励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退役士兵通过法定

程序，参加我县村（居）“两委”班子选举，村（居）民兵营

长职位空缺时优先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选拔，进一步拓宽辖

区退役士兵的就业渠道。

第十条 注重增强军人军属荣誉感和归属感，各镇（园

区）及时为入伍新兵家庭悬挂“光荣之家”牌匾，采取灵活方

式为入伍新兵和退役士兵举行送迎活动；在春节、“八一”等

重要节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负责统筹安排走访慰问现

役和退役军人家庭、关心关爱优秀退役军人和生活困难退役

军人等工作；对立功受奖的现役军人，按照三部联合印发的

《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执行，其中荣立个人

二等功以上奖励的，由县主要领导带队走访慰问。

第十一条 每年进行征兵工作先进评选活动，获得省征

兵工作先进单位的奖励 5000 元征兵工作经费，获得省征兵

工作先进个人的奖励 2000 元；获得市、县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的奖励 3000 元征兵工作经费，获得市、县征兵工作先进

个人的奖励 1000 元，获得省、市、县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

个人的不予重复奖励。

第十二条 征兵期间，建立健全征兵工作日报告、周通

报、月调度会制度，对征兵工作排名靠后的镇（园区）进行



通报批评；连续两周排名靠后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县征兵工

作调度会上表态发言；未完成年度大学毕业生征集任务、排

名靠后的单位，由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约谈。

第十三条 征兵工作经费应专款专用、由县财政据实拨

付，其中征兵工作奖补经费要向一线征兵工作人适当倾斜，

由县征兵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核实和办理，在每年下半

年退兵工作结束之后组织实施，不迟于当年 12月 31日前发

放。凡是出现责任退兵或廉洁征兵问题情节严重的，征兵工

作“五率”考评不达标的镇（园区），不予实施奖补，并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凡是出现退兵及上述问题的单位，当年取消征

兵工作评优评先资格。

第十四条 各单位要参照本办法，结合自身实际，进一

步制定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和征兵工作奖惩激励措施。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察委，

县法院、检察院，县人武部


